桂林市科学技术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度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掌握桂林市科学技术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情况，强化督导检查，特制定本制度。
一、桂林市科学技术局所属单位须于每年1月10日前向局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局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在局属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的基础上，汇总、编制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报上级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
二、局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每年3月31日前必须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以单位门户网站和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等政府信息公开场所向社会公布本局上一年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

　　1.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

　　2.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情况；

　　3.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指南的编制、更新情况；

　　4.政府信息公开载体的建设、运行情况。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及时澄清虚假、不完整信息的情况；

　　2.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及新闻媒体等途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3.主动向政务服务中心、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等信息查阅场所提供政府信息情况；

　　4.政府网站内容及时更新情况。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依申请公开工作受理、答复情况；

　　2.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备案情况；

　　3.接待场所建设、完善、维护及工作运行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